
本国产品成本比例声明表

序号 采购文件要求的产品名称 响应文件中响应的主要产品/技术名称（规
格型号） 响应的产品是否为本国产品

本国产品在产品总成本中占比合计（%）：

投标供应商(盖章)：            

1 智能融合信息终端 SM121N 是

2 智能触摸面板 AP10RW 是

3 触控一体机 100V5-HG1-0306 是

4 LED小间距拼接显示屏 LED显示终端 是

5 音频处理器 TS-6600 是

6 拾音麦克风 TS-6601P 是

7 扩声音响 TS-3036 是

8 控制面板 TH4C 是

9 灯光控制器 ET03 是

10 黑板灯 282*1187 是

11 教室灯 1200 是

12 窗帘控制器 A60 是

13 对开电动窗帘套装 B65 是

14 窗帘 定制 是

15 同步电子时钟 SP-XKDZZ 是

16 学生桌 ZLR-KZ01 是

17 学生椅 ZLR-KZ02 是

18 中控桌 SP70 是

19 24口千兆交换机 F2S900TX-246 是

100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政
府

采
购

云
平

台
交

易
执

行
系

统
 N

M
GZC-X

-H
-2

60170 第
 2 包

 2026-0
4-2

9 10:37:55

内
蒙

古
普

凡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2026-0

4-2
9 10:37:55



公司全称：  内蒙古普凡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

注：

1. 供应商提供本国产品应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

如后续有更新的，则以更新后的文件为准。且在《本国产品说明》表格对应“本国产品”、“非本国产品”栏中勾选，按照《中国

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核算基本规则》（见下附件1）提供该产品报价在产品总成本中占比。

2. 供应商须同时出具《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或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的有关证明文件。出具符合要求的《声明函》

或有关证明文件的，该产品视为本国产品。

附件1：

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核算基本规则
 

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一般按照其二级组件的相关成本进行核算。按照产品的一级组件进行成本
核算能够满足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判定需求的，可以按照一级组件的相关成本进行核算。

一、产品的一级组件是指直接组成产品的组件。产品的二级组件是指直接组成产品一级组件的组件。一级组
件不可分解的，视同二级组件。

二、二级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的，其全部成本计入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二级组件不在中国境内生产
的，其成本不计入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

三、产品总成本和组件成本以相关会计核算数据、采购合同、进货记录等为基础进行计算。

四、需要对成本核算规则予以进一步明确的其他有关事项，由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规定。

2026年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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